中共醴陵市委党校
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中共醴陵市委党校是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》；

（二）按照《2013-2017年醴陵市干部教育培训规划》的要求；

（三）切实做好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；

（四）强化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、主阵地作用，为实现醴陵科学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证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。
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既包括财政经费拨款，又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学校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面向全市分配的干部集中培训、教学科研等专项经费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59.79 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42.87 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16 万元,上年结转0.92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59.79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7.96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.75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9.08万元.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34.07万元,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07.82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4.19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1.06万元；工作性专项71万元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84.49万元（小车经费+公用经费+工作性专项）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
 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5.72万元，是指干训教材开发费20万，领导干部调研经费5万元,上年结转0.72万元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9.30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0.21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6.8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7.47万元；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.4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74万元；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
